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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藥理大學藥粧生技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一般及核心專業能力實施要點 
                                            

民國 105 年 10 月 4 日學程課程會議通過 

民過 105 年 11 月 10 日學程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12 月 23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01 月 13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一、 嘉南藥理大學藥粧生技產業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提升學生一般及核心專

業能力，以加強學生進入職場之競爭力，特訂定「嘉南藥理大學藥粧生技產業學士學位

學程一般及核心專業能力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學程學生畢業前應具備之一般及核心專業能力指標如下： 

(一) 一般能力指標：本系一般能力指標為「英文基本能力」、「資訊基本能力」，畢業前應

通過本校訂定之「英文基本能力檢定」以「資訊基本能力檢定」，並依「嘉南藥理大

學學生英文基本能力指標及輔導作業辦法」以及「嘉南藥理大學學生資訊基本能力

檢定及輔導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 核心專業能力指標，應符合本學程各課程模組規定之專業能力內容(如下表所列)： 

 

課程模組 專業能力內容 

藥粧生技開發

應用模組 

 以下條件擇其一： 

1. 勞動部化學、美容乙級證照或國內外化粧品調製工程師、生技化

粧品 GMP 品保工程師(其中一張)。 

2. 參加本校院級以上或國內外相關研討會並發表論文，或國際發明

展參賽得獎或發表期刊論文或專利。 

3. 至藥粧品或生技業界實習 160 小時以上且成績合格。 

藥粧生技產業

管理模組 

 以下條件擇其一： 

1. 勞動部美容或門市服務乙級證照或國內外化粧品調製工程師、生

技化粧品 GMP 品保工程師(其中一張)。 

2. 參加本校院級以上或國內外相關研討會並發表論文，或國際發明

展參賽得獎或發表期刊論文。 

3. 至藥粧品或生技業界實習 160 小時以上且成績合格。 

三、 本要點所訂相關專業證照以「嘉南藥理大學藥粧生技產業學士學位學程提升學生就業能

力採計專業能力證照準則」中採計之專業證照為準。 

四、 補救措施： 

大四生於畢業前未符合本要點第二點第(二)項條件者，須參加本學程舉辦之「藥粧生技

學科基本能力檢定考試」，或參加校內舉辦美容或化學證照輔導班，滿 36 小時以上課程。 

五、 本要點所訂定之日間部四技學生專業能力認證流程圖如附件。 

六、 本要點自 105 學年度入學之本學程四技日間部新生開始實施。 

七、 本要點經本學程課程委員會、學程系務會議通過後，提請院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

審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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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藥理大學藥粧生技產業學士學位學程學生核心專業能力認證流程圖 

 
 

 

補救措施： 

大四生於畢業前未符合本要點第二點第(二)項條件者，須參

加本學程舉辦之「藥粧生技學科基本能力檢定考試」，或參加

校內舉辦美容或化學證照輔導班，滿 36小時以上課程。 

 否 

符合本學程各課程模組規定

之專業能力內容(取得各課程

模組規定之專業能力內容)  

學程輔導符合本學程各課程

模組規定之專業能力內容 

(取得各課程模組規定之專

業能力內容)老師認定 

 是 

 

藥粧生技專業能力達標準 

是 

 否 


